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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核 閱 報 告 

NO.00061001A 

受文者：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0 年 3 月 31 日及民國 99 年 3 月 31 日

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及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之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核閱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

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核閱結果出具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財務報表之核閱」規劃並執行

核閱工作。由於本會計師僅實施分析、比較與查詢，並未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查核，故無法對上開財務報表整體表示查核意見。 

依本會計師核閱結果，並未發現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有違

反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

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 

 

正 風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丁      鴻      勛 

 

會計師：                     

         賴      永      吉 

核准文號：(83)台財證(六)第 12338 號 

          (81)台財證(六)第 80679 號 

民  國  100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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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0 年及 99 年 3 月 31 日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                產 附  註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附 註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代碼 會  計  科  目 金     額 ％ 金     額 ％ 代碼 會  計  科  目 金     額 ％ 金     額 ％ 
11xx 流動資產  $   271,230 28 $   255,002 26 21xx 流動負債 $    37,045 4 $    39,399 4 
110
0 

 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四 254,224 26 236,148 25 212
0

 應付票據 483 － 484 － 

132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 二、五 5,509 1 6,353 1 214
0

應付帳款 17,482 2 17,875 2 

112
0 

 應收票據 二 109 － 616 － 216
0

 應付所得稅 二、十二 2,409 － 3,938 － 

114
0 

 應收帳款淨額 二、六 875 － 1,352 － 221
0

其他應付款 13,637 2 13,624 2 

116
0 

 其他應收款  1,848 － 3,203 － 226
0

預收款項 119 － 733 － 

120
0 

 存  貨 二、七 3,365 － 2,539 － 228
5

應付禮券 2,408 － 2,419 － 

125
0 

 預付費用  3,556 1 3,328 － 229
8

其他流動負債 507 － 326 － 

126
0 

  預付款項  1,744 － 1,463 － 251
0

土地增值稅準備 八 40,795 4 40,795 4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二、八 688,319 71 708,494 73 28xx 其他負債 53,763 6 55,593 6 
15x1  成  本  281

0
應計退休金負債 二 21,081 2 22,911 2 

150
1 

  土  地  209,830 22 209,830 22 282
0

存入保證金 32,682 4 32,682 4 

152
1 

  房屋及建築  536,055 55 535,822 55 2xxx 負債合計 131,603 14 135,787 14 

156
1 

  生財器具  5,212 1 5,212 1 311
0

股  本 九 730,433 75 730,433 75 

156
1 

  電腦設備  1,652 － 1,592 － 32xx 資本公積 十 410 － 236 － 

168
1 

  什項設備  9,852 1 9,576 1 324
0

處分資產增益 48 － 48 － 

15x8  重估增值  179,206 18 179,206 18 325
1

 受領股東贈與 362 －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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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xy  成本及重估增值合計  941,807 97 941,238 97 33xx 保留盈餘 十一 49,611 5 51,719 5 
15x9  減：累計折舊  (253,488) (26) (232,744) (24) 331

0
法定盈餘公積 22,571 3 20,372 2 

177
0 

無形資產─ 遞延退休金成本  2,564 － 3,844 － 332
0

 特別盈餘公積 1,815 － 4,892 － 

18xx 其他資產  7,754 1 8,387 1 335
0

未提撥保留盈餘 25,225 2 26,455 3 

182
0 

 存出保證金  4,318 1 4,332 1 34xx 股東權益其他調整項目 57,810 6 57,552 6 

183
0 

  遞延費用  － － 198 － 343
0

 未認列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1,559) － (1,815) － 

186
0 

  遞延所得稅資產─ 非流動 二、十二 3,436 － 3,857 － 345
1

 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 507 － 505 － 

   346
0

 未實現重估增值 58,862 6 58,862 6 

   3xxx 股東權益合計 838,264 86 839,940 86 
 資  產  總  計  $   969,867 100 $   975,727 1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969,867 100 $   975,727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董事長：廖  鐵  鳴                                    經理人：張  惠  君                                    會計主管：汪  文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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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損    益    表 

民國 100 年及 9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碼 項              目 附  註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淨額  $   190,058 100 $   177,898 100

4100   銷貨收入淨額 二 135,076 71 134,696 76

4310   租賃收入  6,074 3 5,971 3

4420   育樂收入  48,908 26 37,231 21

5000 營業成本   161,040 85 148,785 84

5110   銷貨成本 二 115,732 61 115,874 65

5310   租賃成本  2,400 1 2,499 2

5420   育樂成本  42,908 23 30,412 17

5910 營業毛利  29,018 15 29,113 16

6000 營業費用  23,798 13 25,327 14

6100   推銷費用  14,965 8 16,230 9

6200   管理費用  8,833 5 9,097 5

6900 營業淨利  5,220 2 3,786 2

7100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1,573 1 1,783 1

7110   利息收入  536 － 491 －

7480   其他收入  1,037 1 1,292 1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 － 2 －

7880   什項支出  － － 2 －

79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6,793 3 5,567 3

8110 所得稅費用 二、十二 1,155 1 1,103 1

9600 本期淨利  $     5,638 2 $     4,464 2

 每股盈餘 二、十四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0.09 元 0.08 元 0.08 元  0.06 元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董事長：廖鐵鳴           經理人：張惠君           會計主管：汪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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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0 年及 9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利 $        5,638 $        4,464
調整項目： 
  折    舊 5,055 5,299
  各項攤提 31 87
  下列資產及負債之變動： 

應收票據 1,407 805
應收帳款 (472) (640)
其他應收款 138 (865)
存    貨 (1,090) (344)
預付費用 85 (440)
預付款項 (540) (262)
遞延所得稅資產─ 非流動 (38) 166
應付票據 (1) －
應付帳款 (2,258) (2,622)
應付所得稅 1,124 900
其他應付款 1,023 1,202
預收款項 66 616
應付禮券 53 118
其他流動負債 (340) (317)
應計退休金負債 151 (915)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0,032 7,25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減資返還
  價款 

17 8

  購買固定資產價款 (149) (928)
  存出保證金增加 － (2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32) (94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入保證金減少 － (59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 (59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9,900 5,72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44,324 230,42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54,224 $      236,148
現金流量資訊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所得稅 $           68 $           38
購置固定資產支付現金 
  購置固定資產總額 $          115 $          578
  應付設備款減少 34 350
  支付現金 $          149 $          928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董事長：廖鐵鳴         經理人：張惠君         會計主管：汪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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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00 年及 99 年 3 月 31 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一、公司沿革及業務 

本公司係於 60 年 2 月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設立登記，61 年 6

月正式營業，主要經營超級市場、百貨零售、電影院、停車場暨房屋出租

等業務，並於 95 年 12 月至 96 年 4 月進行前館商場地下一樓至二樓 12 年

來之重大改裝工程與重新定位，百貨商場目標市場以 20～45 歲女性為

主，品牌由國內品牌提昇為國際品牌，於 96 年 4 月 28 日全館全新開幕。

本公司於 65 年 5 月經核准股票上市。 

本公司於 100 年及 99 年 3 月底員工均為 37 人。 

二、重要會計政策彙總 

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重要會計

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會計估計 

本公司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規定對財務報表所列資產、負債、

收益、費損及或有事項，採用必要之假設及估計加以衡量、評估與揭

露，惟該等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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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為預期於一年內變現或耗用之資產，資產不屬於流動資產者

為非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將於一年內清償之負債，負債不屬於流動

負債者為非流動負債。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 

係現金、週轉金、不受限制之銀行存款及三個月內到期之短期票券。 

(四)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時，以公平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或發

行之交易成本；後續評價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其價值變動列為股東權

益調整項目，累積之利益或損失於金融資產除列時，列入當期損益。

依慣例交易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計處理。 

現金股利於除息日認列收益，但依據投資前淨利宣告之部分，係自投

資成本減除。股票股利不列為投資收益，僅註記股數增加，並按增加

後之總股數重新計算每股成本。 

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若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

備供出售權益商品之減損減少金額認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備供出

售債務商品之減損減少金額若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

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損益。 

(五)應收票據及帳款、其他應收款 

應收票據及帳款係因出售商品或勞務而發生之債權，其他應收款係不

屬於應收票據及帳款之其他應收款項。 

本公司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以前，應收款項之減損評估係依據過去實

際發生呆帳之經驗，衡量資產負債表日應收款項之帳齡情形及其回收

可能性評估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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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第三次修訂條文，修訂條文將原始產生

之放款及應收款納入適用範圍，本公司對於應收款項係於每一資產負

債表日評估其減損跡象，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應收款項原始認列後

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件，致使應收款項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影響

者，該應收款項則視為已減損，應認列減損(呆帳)損失。針對某些應

收款項經個別評估未有減損後，另再以組合基礎來評估減損。應收款

項組合之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本公司過去收款經驗、該組合超過平

均授信期間之延遲付款增加狀況，以及與應收款項違約有關之可觀察

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勢變化。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係為金融資產之

帳面金額與其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採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

額。應收款項之帳面金額係藉由備抵評價科目調降。當應收款項視為

無法回收時，係沖銷備抵評價科目。原先已沖銷而後續回收之款項係

貸記備抵評價科目。備抵評價科目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為呆帳損失。

像若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而該減少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

有關，則迴轉先前認列之金融資產減損金額，該迴轉不應使金融資產

帳面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迴轉之金額認列於當

期損益。 

(六)存  貨 

商品存貨係按加權平均零售價法計價，期末並以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

價，市價採淨變現價。 

(七)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入帳，並以成本（或成本加重估增值）減累計

折舊為帳面價值。重大改良及更新，作為資本支出；修理及維護支

出，則列為當年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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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係按估計耐用年限，以直線法計提。已達耐用年限仍繼續使用之

固定資產，則按估計可再使用年限續提折舊。其主要資產之耐用年數

為：房屋及建築 15～55 年、生財器具 8～20 年、電腦設備 5 年、什

項設備 4～11 年。 

(八)遞延費用 

效益及於以後年度之費用予以遞延，列為遞延費用，依五年平均分

攤。 

(九)退休辦法及退休金準備 

本公司按勞動基準法規定訂立職工退休辦法，並按月依薪資總額一定

比率提列勞工退休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保管運用。 

本公司採確定給付退休辦法，以資產負債表日為衡量日完成精算，其

累積給付義務超過退休基金資產公平價值部份，於資產負債表認列最

低退休金負債，並依退休辦法之精算結果認列淨退休金成本，包括當

期服務成本及過渡性淨資產、前期服務成本與退休金損益，依員工平

均剩餘服務年限採直線法攤銷之數。 

支付退休金時，先自退休基金撥付，倘有不足則先行沖轉退休金負

債，仍不足時，以當期費用入帳。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並採確定提撥制。實

施後員工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金規定(舊制)，或適

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新制)並保留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保留舊

制年資)。對適用退休新制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擔之員工退休金提撥

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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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約專櫃之銷貨及存貨 

若干廠商於本公司設立特約專櫃，其貨品之銷貨收入及依約定比率計

算之銷貨成本，均併入本公司之銷貨收入及銷貨成本；尚未銷售之貨

品，係屬專櫃廠商所有，未列入本公司存貨。 

(十一)收入認列 

本公司收入之認列通常於下列四項條件全部符合時認列： 

1.具有說服力之證據證明雙方交易存在。 

2.商品已交付且風險及報酬已移轉、勞務已提供或資產已提供他人

使用。 

3.價款係屬固定或可決定。 

4.價款收現性可合理確定。 

(十二)所 得 稅 

本公司所得稅費用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所得稅之會

計處理準則」及第二十三號「期中財務報表之表達及揭露」，並依

該公報之規定作跨期間之所得稅分攤。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所產生

之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負債，並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虧損扣抵及所得稅抵減所產生之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

產，再評估其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實現性，認列其備抵評價金額。 

本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於股東會決

議分配盈餘之日列為當期費用。 

以前年度所得稅之調整，列為當年度所得稅費用。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自 95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其計算基礎係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再加計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所

享有之租稅減免，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計算基本稅額，該基本稅額

與按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稅額相較，擇其高者，列為當年度所得稅

費用。 



14 

(十三)普通股每股純益 

普通股每股純益係就已發行之普通股股數按加權平均法計算，凡有

現金增資者，則以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惟以盈餘或資本

公積轉增資而增加之股數，則追溯調整計算。若保留盈餘或資本公

積轉增資之基準日或股東會決議之日在財務報表提出日前，亦追溯

調整計算之。 

(十四)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成本，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96)基秘字第 052 號函「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會計處理」之規

定，於具法律義務或推定義務且金額可合理估計時，認列為費用及

負債。至次年度股東會決議日時，若金額與財務報表估列數有差

異，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列為次年度損益。 

(十五)資產減損 

本公司採用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

則」，並評估適用三十五號公報之資產是否有減損跡象，如有減損

跡象，則進行減損測試，依公報規定以個別資產或資產所屬之現金

產生單位進行測試。減損測試結果如資產(或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

之帳面價值大於可回收金額，則須認列減損損失，而可回收金額則

為淨公平價值及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反之，若於資產負債表日有證

據顯示資產於以前年度認列之減損損失可能已不存在或減少時，應

重新評估可回收金額，若可回收金額因資產之估計服務潛能變動而

增加時，減損應予迴轉，惟迴轉後帳面價值不可超過資產在未認列

減損損失情況下，減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後之帳面價值，減損損失

及減損迴轉利益列為營業外收支。 

本公司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金融資產是否已經減損並依財務

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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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一)應收票據及帳款、其他應收款 

本公司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新修訂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就應收票據及帳款、其他應

收款等各項債權，於有減損之客觀證據時認列減損(呆帳)損失，此項

會計原則變動並不影響民國 100 年第一季之淨利及每股盈餘。 

(二)營運部門 

本公司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新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四

十一號「營運部門資訊之揭露」，該公報之規定係以管理階層制定營

運事項決策時所使用之企業組成部分相關資訊為基礎，營運部門之辨

識則以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複核用以分配資源予部門與評量績效之內

部報告為基礎。該公報係取代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第二十號「部門

別財務資訊之揭露」，採用該公報僅對本公司部門別資訊之報導方式

產生改變，本公司亦配合重編民國 99 年第一季之部門資訊。此項會計

原則變動並不影響民國 100 年第一季之淨利及每股盈餘。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庫存現金 $         422  $         361 

週 轉 金 570  370 

支票存款 1,888  37,079 

活期存款 43,583  2,044 

定期存款 189,871  196,294 

短期票券 17,890  － 

合  計 $     254,224  $     23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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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上市股票 $       4,419  $       5,266 

加：評價調整 1,090  1,087 

淨    額 $       5,509  $       6,353 

(一)本公司於民國 97 年 7 月 1 日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

品之會計處理準則」新修訂條文之規定將金融資產重分類，重分類日

之公平價值如下： 

 重 分 類 前  重 分 類 後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       6,304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6,304 

民國 97 年度國際經濟情勢動盪，全球金融市場因信心危機造成金融商

品價值崩跌，本公司因不擬於短期內出售上表所列之交易目的金融資

產，故將該類金融資產予以適當重分類至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經重分類且尚未除列之金融資產於民國 100 年及 99 年 3 月 31 日之帳

面價值及公平價值如下：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3,518 $    3,518 $    4,631  $    4,631

(三)經重分類且尚未除列之金融資產於民國 100 年及 99 年第一季認列為損

益之資訊，以及假設金融資產未重分類而須認列損益之擬制性資訊如

下： 
 100 年 度 第 一 季 

 帳 面 金 額 依原類別衡量 
之擬制性資訊 

 認列損益金額 認列損益金額 

上市公司股票 $          －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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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度 第 一 季 

 帳 面 金 額 依原類別衡量 
之擬制性資訊 

 認列損益金額 認列損益金額 

上市公司股票 $          － $        508 

(四)相關資訊之揭露詳附註十九。 

六、應收帳款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應收帳款 $       1,381  $       1,858 

減：備抵呆帳 (506)  (506)

淨    額 $         875  $       1,352 

七、存    貨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化 粧 品  $       3,365  $       2,539 

民國 100 年及 99 年第一季與存貨相關之銷貨成本如下：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已出售存貨成本 $     115,732  $     115,874 

八、固定資產 

項     目 
 100   年   3   月   31   日 

 成    本 重估增值 累計折舊  淨    額 

土    地  $  209,830 $  143,792 $       －  $  353,622

房屋及建築  536,055 35,414 241,417  330,052

生財器具  5,212 － 3,695  1,517

電腦設備  1,652 － 1,047  605

什項設備  9,852 － 7,329  2,523

合     計  $  762,601 $  179,206 $  253,488  $  68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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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9   年   3   月   31   日 

 成    本 重估增值 累計折舊  淨    額 

土    地  $  209,830 $  143,792 $       －  $  353,622

房屋及建築  535,822 35,414 222,583  348,653

生財器具  5,212 － 2,957  2,255

電腦設備  1,592 － 788  804

什項設備  9,576 － 6,416  3,160

合     計  $  762,032 $  179,206 $  232,744  $  708,494

(一)本公司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於民國 63 年至 76 年間數次辦理土地及

設備重估價；原重估增值除增加固定資產金額外，其減除土地增值準

備後之淨額貸記資本公積；而土地稅法於民國 94 年 2 月修正實施，

調降土地增值稅稅率，依新稅率重估土地增值稅，調降土地增值稅準

備 27,196 仟元並轉列資本公積，前述資產重估增值之資本公積則依

修訂之商業會計法轉列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未實現重估增值。 

(二)本期及上期提列之折舊分別為 5,055 仟元及 5,299 仟元。 

九、股    本 

(一)額定及發行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額      定 發      行 額      定  發      行 

股 本  730,432,830 元 730,432,830 元 730,432,830 元  730,432,830 元

股 數  73,043,283 股 73,043,283 股 73,043,283 股  73,043,283 股

(二)每股面額 10 元，悉為記名式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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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資本公積 

資本公積明細如下：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出售固定資產利益 $          48  $          48 

受領股東贈與 362  188 

合    計  $         410  $         236 

依公司法規定，除因溢價發行股票及受贈與之所得所產生之資本公積，得

以撥充資本外，餘僅用以彌補公司虧損，不得移作他用。 

十一、盈餘分配 

(一)本公司年終盈餘依法提繳所得稅，並彌補歷年虧損外，應先提法定

盈餘公積百分之十(含)以下，視需要酌提特別盈餘公積後，其餘額

撥付員工紅利百分之三(含)以上百分之十(含)以下，董事、監察人酬

勞百分之五，其餘撥付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東常會通過之股利政策如下： 

1.現金股利：本公司在年度盈餘目標達成後，公司無重大投資或資

本支出時，得依前述分配比率，以現金發放之。 

2.股票股利：公司因營運之需求與發展；商場內部調整與裝修，大

樓與維護、營運場地之擴展等重大資本支出，公司對

外募集(取得)資金不易時，股東紅利得全數轉增資。 

(二)本公司民國 100 年及 99 年第一季對於應付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之估

列，係依過去經驗以可能發放之金額為基礎分別按稅後淨利之 5％

計算，民國 100 年第一季估列金額分別為 254 仟元及 254 仟元，

99 年第一季估列金額分別為 191 仟元及 191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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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民國 99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民國 100 年 3 月 21 日董事會通

過，並預計提報股東會決議，有關董事會通過擬議盈餘分配情形如

下： 

盈餘分配案： 

 99 年度盈餘分配
(擬議) 每股股利(元)

提列法定公積 $       1,959  $     － 

現金股利 19,444  0.27 

合    計 $      21,403  $      0.27 

民國 100 年 3 月 21 日董事會並同時擬議配發民國 99 年度員工紅利

及董監酬勞均為 972 仟元。 

(四)本公司 98 年度盈餘分配案已於 99 年 6 月 17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其實際分配之情形與原董事會通過之擬議分配情形相同，有關資訊

如下： 

盈餘分配案： 

 98 年度盈餘分配 每股股利(元)

提列法定公積 $       2,199  $     － 

現金股利  22,870  0.31 

合    計 $      25,069  $   0.31 

本公司民國 98 年度盈餘實際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總計 2,287 仟

元，與民國 98 年度財務報告提列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 1,979 仟

元，差異金額 308 仟元，已轉入民國 99 年度損益。 

(五)有關董事會通過擬議及股東會決議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等盈

餘分配情形之相關資訊，可自台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

站」等管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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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所 得 稅 

(一)應付所得稅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稅前淨利 $       6,793 $       5,567 

報稅調整數 220 (829)

課稅所得額 $       7,013  $       4,738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費用 $       1,192  $         938 

加：預估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 －  － 

減：預付所得稅 (68)  (38)

本期應付所得稅 $       1,124  $         900 

本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 97 年度。 

(二)遞延所得稅資產與負債 

1.民國 100 年及 99 年 3 月 31 日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1)遞延所得稅資產總額 $       3,436  $       3,857 

(2)遞延所得稅負債總額 －  － 

(3)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之暫時性差異：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項      目 差異金額 稅額影響數 差異金額  稅額影響數

退休金未提撥 $  20,211 $   3,436 $  19,287  $   3,857

本期及上期因所得稅法部份條文修正，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分別訂為 17％及 20％。本公司業已依此修正條文重新計算遞

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並將所產生之差額列為遞延所得稅利益

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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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2.遞延所得稅資產─ 流動 $          －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流動 － － 

流動遞延所得稅資產與負
債抵銷後淨額 $          － $          － 

3.遞延所得稅資產─ 非流動 $       3,436 $       3,857 

遞延所得稅負債─ 非流動 － － 

非流動遞延所得稅資產與
負債抵銷後淨額 $       3,436 $       3,857 

(三)所得稅費用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當期所得稅費用 $       1,192 $         938 

未分配盈餘加徵 10％之所得
稅 － － 

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 (37) 165 

所得稅費用 $       1,155 $       1,103 

(四)本公司截至民國 100 年 3 月 31 日及 99 年 3 月 31 日止，股東可扣

抵帳戶及稅額扣抵比率如下：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1.未分配盈餘   

  民國 86 年度(含)以前 $          － $          － 

  民國 87 年度以後新增 25,225 26,455 

  合    計 $      25,225 $      26,455 

2.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      12,271 $      13,489 

3.預計(實際)盈餘分配股東稅
額可扣抵比率 

20.48％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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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用人、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 

 100  年  第  一  季 

 屬於營業成本者 屬於營業費用者 合     計 

用人費用 $         － $     10,089 $     10,089 

  薪資費用 － 7,760 7,760 

  勞健保費用 － 719 719 

  退休金費用 － 1,137 1,137 

  其他用人費用 － 473 473 

折舊費用 1,794 3,261 5,055 

攤銷費用 31 － 31 

 

 99  年  第  一  季 

 屬於營業成本者 屬於營業費用者 合     計 

用人費用 $         － $     10,004 $     10,004 

  薪資費用 － 7,749 7,749 

  勞健保費用 － 687 687 

  退休金費用 － 1,109 1,109 

  其他用人費用 － 459 459 

折舊費用 1,866 3,433 5,299 

攤銷費用 55 3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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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每股盈餘 

 100  年  第  一  季 

 金 額 (分子) 股數(分母)
(仟股) 

每股盈餘(元)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
期純益 

$  6,793 $  5,638 73,043 $ 0.09  $ 0.08 

 
 99  年  第  一  季 

 金 額 (分子) 股數(分母)
(仟股) 

每股盈餘(元)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
期純益 

$  5,567 $  4,464 73,043 $ 0.08  $ 0.06 

十五、員工退休辦法 

(一)本公司對正式員工訂有退休辦法。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

資及其退休前六個月平均薪資計算，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勞工退

休金條例」施行日選擇舊制按「勞動基準法」規定核算退休年資之

職工，或選擇按「勞工退休金條例」核算退休年資職工之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之前累積年資，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每月按給付薪

資之 15％提列退休金，並提撥等額準備金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

員會名義存入台灣銀行。 

(二)有關退休準備金之變動如下：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期初餘額 $      15,385  $      11,877 

本期提撥存入 758  895 

利息收入 44  95 

期末餘額 $      16,187  $      1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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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並採確定提撥制。

實施後員工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金規定(舊制)，或

適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新制)並保留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保

留舊制年資)。對適用退休新制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擔之員工退休

金提撥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 

本期及上期截至 3 月底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列之退休金費用

分別為 183 仟元及 66 仟元。 

十六、承諾及或有事項 

(一)截至本期期末止之重要租賃契約如下： 

  租   金   收   入 

租賃標的物  租約到期日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28 巷 1 號 2 樓 

 100.3.14 $ 13,119 $ 13,143 $ 13,143 $ 13,143  $ 13,143

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28 巷 1 號地下 1 樓
及 1-1 號 

 102.04.30 10,179 10,179 3,393 －  －

   $ 23,298 $ 23,322 $ 16,536 $ 13,143  $ 13,143

 

  租   金   支   出 

租 賃 標 的 物 租約到期日 100  年  度 

莒 光 超 市  100.10.31  $          2,324 

十七、其    他 

本公司曾將台北市林森北路 247 號 5 樓出租予太陽城餐廳(股)，因該公

司違約並經法院判決確定，依法向太陽城餐廳及其連帶保證人追索違約

金，案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強制執行，惟目前該公司並無財產可供執

行，故發給本公司債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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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一)公平價值之資訊： 

1.非衍生性金融商品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與帳面價值
相等之金融資產 $257,056 $257,056 $241,319 $241,31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 5,509 5,509 6,353 6,353

存出保證金 4,318 4,318 4,332 4,332

金融負債  

公平價值與帳面價值
相等之金融負債 31,884 31,884 32,104 32,104

存入保證金 32,682 32,682 32,682 32,682

2.衍生性金融商品：無。 

(二)本公司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

因為此類商品到期日甚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平價值之合理

基礎。此方法應用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2.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如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時，則以此市場價格為

公平價值。 

3.存出(入)保證金因其收款及付款期限無法預期，故以其帳面價值為

公平價值。 

(三)本公司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以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直

接決定者，及以評價方法估計者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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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報價決定之金額 評估方法估計之金額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與帳面價
值相等之金融資產 

$        － $        － $   257,056  $   241,31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流動 

5,509 6,353 －  － 

存出保證金 － － 4,318  4,332 

金融負債      

公平價值與帳面價
值相等之金融負債 

－ － 31,884  32,104 

存入保證金 － － 32,682  32,682 

(四)交易風險 

1.信用風險─ 係交易對手到期無法按約定條件履約之風險。本公司

交易對象皆為國內信用良好之銀行，預期不致產生重

大信用風險。 

2.市場風險─ 無。 

(五)流動性風險及現金流量風險 

本公司之營運資金足以支應，故無籌資風險。 

十九、附註揭露事項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 

1.資金貸與他人：無。 

2.為他人背書保證：無。 

3.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附表一。 

4.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

額 20％以上：無。 

5.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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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無。 

7.與關係人進、銷貨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

上：無。 

8.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無。 

9.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無。 

(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1.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無。 

2.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無。 

(三)大陸投資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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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期 末 持 有 有 價 證 券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有價證券種類 有價證券名稱 
有價證券發行人

與本公司之關係
帳列科目 

期                                  末 

股    數 帳面金額 (註)比率(％) 市    價 

上市股票 華    航  備 供 出 售 金 融
資產─ 流動 

27,241 $      462 0.0005 $      462 

 欣欣天然氣  〃 114,031 3,056 0.0878 3,056 

 合    庫  〃 12,650 292 0.0002 292 

 中    鋼  〃 30,167 1,060 0.0002 1,060 

 中華電信  〃 6,976 639 － 639 

合    計     $    5,509  $    5,509 

(註)：係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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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營運部門資訊 

本公司主要係經營百貨零售、超級市場、電影院暨房屋租賃等業務，依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一號「營運部門資訊之揭露」之規定，本公司

應報導部門有百貨超市部門、電影院部門、租賃部門。 

(一)部門收入與營運結果 

 部  門  收  入 部  門  損  益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100 年第一季  99 年第一季

百貨部門 $  135,076 $  134,696 $    8,708  $    6,535 

電 影 院 48,906 37,231 2,149  3,421 

租    賃 6,074 5,971 3,196  2,927 

合    計 $  190,056 $  177,898 14,053  12,883 

利息收入   536  491 

其他收入   1,037  1,292 

管理費用   8,833  9,097 

什項支出   －  2 

稅前淨利   $    6,793  $    5,567 

以上報導之收入係與外部客戶交易所產生。100 年及 99 年第一季並

無部門間銷售。 

(二)部門資產 

 100 年 3 月 31 日 99 年 3 月 31 日

百貨超市 $     333,539  $     343,157 

電 影 院 166,215  171,348 

租    賃 177,286  177,332 

合    計 $     677,040  $     691,837 
 


